通二区扫黑办发〔2018〕4号

关于印发《二道江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简报和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报送工作,根据市扫黑办印发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简报和宣传工作方案》相关要求,特制定《二道江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简报和宣传工作方案》,现将方案下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具体要求如下：
    一、加强信息简报报送工作。信息简报是纵向沟通情况、指导工作,横向交流经验、以点带面的重要渠道和媒介。一段时间以来,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信息简报报送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数量少质量差,重视程度有待加强,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要按照方案确定的任务和要求,认真做好信息简报报送工作。
    二、加强宣传报道线索报送工作。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要做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宣传工作，区扫黑办要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与宣传部门加强沟通,通报重要情况、推荐新闻线索,形成合力,打好组合拳。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要及时认真提供宣传报道线索,由区扫黑办协调各类媒体采访报道。报送宣传报道线索各乡(镇、街道)每半月至少1条,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每月至少1条。报送宣传报道线索须经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主管领导审核批准,并附简要情况说明。
    三、加强信息简报和宣传报道线索报送情况的考核。区扫黑办将按照《二道江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筒报和宣传工作方案》要求,对信息釆用情况实行积分制考核,每月通报一次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信息报送采用情况。
    四、加强日常工作联系。区扫黑办通过联络员微信群与各成员单位、各部门进行沟通联系,发布不涉密通知。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负责信息简报和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联络员要随时关注并妥善运用。
    联系人:臧  博          联系电话:3766708(传真)

电子邮箱：edjqs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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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2日
二道江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简报和宣传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简报和宣传报道工作,及时反映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督导推动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充分展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推动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制定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简报和宣传工作方案如下：

一、信息简报
(一)基本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吉林省扫黑办《关于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通化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机制实施细则(试行)》及《二道江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准确、高效反映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总结创新经验,及时反映、深入剖析存在问题,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开展工作提供借鉴。
(二)主要内容 
1.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决策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部署、动态和进展情况;
2.政法机关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的重大典型案例;
3.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推进专项斗争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4.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开展源头治理、建立长效机制的做法;
5.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
6.对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综合分析及政策建议;
7.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需要向区委、区政府反映的其他重要信息。
(三)简报类型和数量
1.专报。主要就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事项、阶段性工作以及全局性重大问题,向区委、区政府汇报。

2.简报。主要反映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工作措施、进展和成效,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由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扫黑办)编发,向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及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并送领导小组成员,印发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其中,对特定案件等专项工作情况简报,严格限定发放范围。简报一般每月刊发4期,其中至少有1期综合性简报,集中反映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阶段性进展情况。
3.通报。主要就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和领导小组成员及区扫黑办领导同志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指示、讲话,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通报,抓好学习贯彻。
(四)工作机制
区扫黑办具体负责统筹协调信息简报工作。

1.建立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区扫黑办信息简报报送网络,制定信息简报报送计划,提前谋划报送主题,加强对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的联系指导,必要时可直接向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约稿。
2.各成员单位原则上每半月报送一条简报信息,字数在3000字以内;各乡(镇、街道)每周至少报送一条简报信息,字数在3000字以内,可附典型案例等相关资料。
3.建立信息简报报送情况工作台账和考核奖惩机制。对信息采用情况实行积分考核,单独刊发一期工作简报计10分,在综合性信息中采用一次计3分。每季度通报一次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信息报送采用情况和积分排名。
二、宣传报道 

(一)基本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运用各种形式持续广泛开展宣传报道,深入阐释党中央作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决策的重要意义,充分报道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决策部署推出的具体举措,及时反映全国政法机关依法严重黑恶势力犯罪的果断行动和重大战果,充分展示反映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专项斗争深入推进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二）宣传重点
1.持续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区作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目标;
2.及时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区和中央、省、市、区领导同志有关指示、要求;
3.集中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综合性成果;
4.突出宣传各地对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某一类涉黑涉恶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综合情况;
5.大力宣传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密切配合,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惩治涉黑涉恶犯罪背后腐败问题等工作成效;
6.报道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讲清黑恶势力犯罪的特征及其危害,警示社会,教育群众;
7.广泛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宣传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的可喜变化。
(三)宣传方式
1.用好主要媒体。报道线索由区扫黑办根据区委宣传部宣传报道方案向市、区主要媒体推荐;
2.用足用活网络新媒体。精心选择报道内容,制作适应网络传播的新媒体产品,运用相应新媒体平台向不同受众精准推送,扩大网络影响和传播。
(四)工作机制
区扫黑办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宣传报道工作。
1.根据区委领导同志指示和区扫黑办负责同志要求，及时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2.根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简报提供的信息线索,及时组织宣传报道； 

3.对新闻媒体自行组织采写的重大新闻报道进行审核把关；

4.定期制定宣传报道计划，会同宣传、网信部门组织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宣传部门和各类媒体实施。



